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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成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2019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监管问答》”）等

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中成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情况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计划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5,919.60 万股（含本数），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5,000 万元（含本数）。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曾用名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建投”）、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团建工”）和大

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西市集团”）将作为上市公

司依据《实施细则》第七条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甘肃建投、兵团建工和大唐西

市集团（拟通过其下属投资平台西安大唐西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唐西市”）参与认购）拟分别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1 亿元（含 1 亿元）和 1 亿元（含 1 亿元），拟认购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分别为 25,369,714 股，16,913,143 股，16,913,143 股。 

二、投资者是否符合战略投资者的要求，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 

（一）投资者符合战略投资者的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会议资料及公告的预案修订稿、上市公

司和本次发行对象作出的说明以及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等，本次发行对

象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和《监管问答》对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具体如下： 

1、本次发行对象拥有国际工程承包行业或相关行业较强的战略性资源，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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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展开多维度的业务合作，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甘肃建投是中国 500 强企业、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甘肃省最大的基

础设施投资运营商，拥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对外经营权，在建筑领

域拥有丰富经验。其作为甘肃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单位之一，拥有安

装、地基基础、水利水电、钢结构、商品混凝土、砂石料、勘察设计、技术咨询、

建筑科研、建材科技等专业板块，能够为公司在海外市场业务发展，国际工程承

包投建营一体化等方面提供重要战略性资源支持。公司与甘肃建投已通过多个境

外工程项目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此次引入甘肃建投

作为战略投资者，公司将基于甘肃建投具备的优势资源，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或

其他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开展战略合作，进一步促进双方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合作，

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兵团建工是一家集总承包、投资、可研、设计、建筑施工、设备安装、房地

产开发、建材生产、商贸物流、农业开发为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其拥有房屋建

筑工程、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铁路、水利水电、市政工程总承包施工

一级资质、对外工程承包资格，先后承接多个国内外重大工程项目，且多次获得

建筑施工专业奖项，是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重要的建筑施工企业，

施工资质齐全，市场竞争实力较强。此次引入兵团建工作为战略投资者，公司将

基于兵团建工具备的优势，在海外民用建筑、路桥及市政工程等领域开展战略合

作。双方将利用央企和地方国企的优势形成互补，充分利用新疆自治区与周边八

国接壤的地缘优势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作用，积极布局“一带一路”及“丝

绸之路”项目，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大唐西市集团是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文旅康养产业为主导的大型现代化

企业集团，致力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发，并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下，

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商协会组织，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作为“一带一

路”企业“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商贸合作交流平台，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

目前已拥有 82 个国家的 215 个国家级商协会和区域组织成员。此次引入大唐西

市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大唐西市集团将积极向上市公司对接上述 82 个国家的

215 个国家级商协会和区域组织成员及企业会员，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

依托网上丝绸之路（www.esilkroad.com）、丝绸之路国际发展基金、丝绸之路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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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融资租赁联盟等合作机制与平台，为上市公司在业务开发中提供工程承包项目、

商务、资金等方面的便利与支持。在符合市场化前提及同等条件下，大唐西市集

团涉及国际工程承包的业务将优先选择上市公司为合作伙伴，谋求双方协调互补

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2、本次发行对象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权 

根据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甘肃建投、兵团建工和大唐西市集团拟

分别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1 亿

元（含 1 亿元）和 1 亿元（含 1 亿元），拟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分别

为 25,369,714 股，16,913,143 股，16,913,143 股。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

量上限计算，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甘肃建投将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

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兵团建工和大唐西市集团（拟通过其下属投资平台西安大

唐西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将并列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本次发行对象

均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暂未考虑未来的退出计划。若未来减持所持公司股

份，本次发行对象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发行对象有能力履行股东职责并拟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根据发行人与投资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各投资人将按照《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董事或监事人选，依法行使

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公司治理，协助公司进行决策，在公

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保障公司利益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同时，各投资人均出具说明，投资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均重视公司治理和企

业文化建设，愿意并有能力认真履行相应股东职责，将按照《监管问答》要求实

际参与发行人公司治理，提升发行人公司治理水平，积极行使各项股东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提名董事，以帮助发行人提高公司质量和内在价值。 

4、本次发行对象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发行对象均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最近三年不

存在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5、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拓宽上市公司业务渠道、促进上市公司市场拓展，

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推动实现上市公司业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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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中，甘肃建投与兵团建工在建

筑工程领域拥有齐全的业务资质，丰富的工程项目经验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大

唐西市集团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发起设立了丝绸之路国际总商

会，构建了“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合作平台，有助于为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

项目开发及商业合作方面提供工程项目的互联、对接和资金，使各国优势资源聚

合连通，促进项目落地实施。 

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各方将在海外

民用建筑、路桥及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项目开发等方面开展

战略合作。 

若上市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根据《战略合作协议》的约定开展上述合作，预

计能够给上市公司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带来市场、渠道、施工技术等战略性资

源，有利于拓宽上市公司业务渠道，促进上市公司市场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品

牌知名度，推动实现上市公司业绩提升。 

（二）上市公司已与投资者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战略合作协议等系列协

议，作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合作安排 

上市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已于 2020 年 4 月 3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就

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合作目标、合作期限、战略投资者拟认购股份的数量、定

价依据、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安排、持股期限及锁定期安排、未履行相关义

务的违约责任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 

（三）上市公司已履行及将要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3 日，发行人已分别与甘肃建投、兵团建工及大唐西市集团和

其控股子公司大唐西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协议对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的合

作背景、战略投资者的优势及其与发行人的协同效应、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

作目标、合作期限、战略投资者拟认购发行人股份数量及持股期限、未来退出安

排、定价依据、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安排、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未履

行相关义务的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 

2020 年 4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了董事会及监事会，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引

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引入甘肃建投、兵团建工及

大唐西市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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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并认为有利于保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发行人拟将

《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发行

人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发行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决策程序符合《监

管问答》第二条的要求。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现有的股权结构，提高

整体治理水平，进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未来进一步强化既有竞争优

势并积极拓展业务奠定坚实基础，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不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向发行对象

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与甘肃建投、兵团建工及大唐西市分别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约定，认购人对于其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全部资金来源

作出了相关陈述与保证：“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

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人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同时，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出具《关于未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承诺函》，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

接或通过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间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在本承诺函签署之后，本公司亦

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非公开

发行直接或通过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间接向上述认购对象提供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2、本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果

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以连带方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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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中成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向本次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五、本次投资者认购的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依据符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定价基准日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的相关规

定。 

六、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引入的投资者符合《实

施细则》和《监管问答》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要求，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上市公司不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向发行对

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公司本次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符合《监管问答》

的要求，公司已经按照《监管问答》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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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引

入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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